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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「「「生鮮燈生鮮燈生鮮燈生鮮燈」」」」使用待指引使用待指引使用待指引使用待指引    

 

國內近月修訂發布的《食用農產品市場銷售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辦法》中提到，「銷

售生鮮食用農產品，不得使用對食用農產品的真實色澤等感官性狀造成明顯改變的照

明等設施誤導消費者對商品的感官認知。」明確規定不得使用「生鮮燈」，理由是消費

者可能因為照明「潤色」的影響，難以正確辦識到食材的色澤。 

「生鮮燈」多為 LED 照明，在擴大產品色澤吸引力的同時，低熱燈具對產品本身

的保存影響不大；相比自然光下，更易激發消費欲。然而在澳門，不論公共街市或大

型超市，都有使用「生鮮燈」情況（圖示）。目前澳門尚未有關於售賣生鮮食用農產品

的照明設施之具體指引。 

故此本人有兩個建議， 

1. 研究是否參考內地新規對澳門適用，減輕攤販經營壓力，並進一步保障購買

者的消費體驗； 

2. 藉著現時多個街市整修，對公共街市的照明系統多作考量，統一採購高質量

且合規的照明燈具，免卻因採光不足而加裝照明裝置的情況，共建公平的營商及消費

環境。 

 

 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– 相片相片相片相片 

 

圖一  氹仔街市「生鮮燈」情況     

圖二 氹仔某超級市場也有「生鮮燈」    



 
圖三 街市「生鮮燈」燈光秀 

 

圖四 國內網媒相關專題報導 

 

圖片源自售賣燈具的網購平台    

    

 

 

 

 


